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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监事会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共召开了七次会议，审议了下列事项： 

1、2018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形成如下决

议： 

审议通过了《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的预案》、《2017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2018 年第一季度报全

文及正文》、《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18-2020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关

于 2017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

议案》、《关于公司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2、2018 年 5 月 4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临时会议的议案》。 

3、2018 年 5 月 8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形成了如下决

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4、2018 年 8 月 29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形成了如下

决议： 

审议通过了《2018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关于 2018 年半年度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5、2018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形成了如下

决议： 

审议通过了《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6、2018 年 11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形成了如下决

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推选公司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7、2018 年 12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形成了如下决

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刘德群豁免履行承诺的议案》、《关于刘晓庆豁免履行承

诺的议案》、《关于赵长松豁免履行承诺的议案》。 

二、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核查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运作，按照股东大会的决议要求，切实履行了各项决议，决策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的要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公司职务时能够勤勉尽责，不存

在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利益的行为。 

三、监事会对检查公司财务情况的核查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对公司财务制度和财务管理情况进行检查，认为：公

司财务制度健全，财务运行稳健，财务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募集资金使用事项。 

五、收购出售资产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收购出售资产情况。 

六、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出现新增关联交易事项。 

七、对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意见 

报告期内，监事会对《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公司内部控制

制度的建设和运行情况进行了审核，认为：董事会编制的《公司 2018 年度内部

控制评价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八、对外担保及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对照《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

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不存在与上述《通知》中规定相违背的情形。报

告期内，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利用的需要，

担保决策程序合法，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2019 年，公司监事会将一如既往地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认真履行监督职责，加强财务监督，促进公司规范运作，积极维护公司股东和广

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希望公司在董事会和管理层的领导下，积极拓展业务和市

场，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保持公司业务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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